党学字[2010]3号

关于评选推荐黑龙江省学生先进集体和个人、
学生工作先进集体和个人的通知
各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： 

按照黑龙江省教育厅文件黑教学[2010]26号文件《关于评选表彰高等学校学生先进集体和个人、学生工作先进集体和个人的通知》精神，学校决定开展评选推荐省级“三好学生”、“优秀学生干部”、“先进班集体”、“学生工作先进个人”、“学生工作先进集体”工作。为做好此项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项目：

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、先进班集体、学生工作先进个人、学生工作先进集体。

二、评选标准：

1、学生工作先进个人：努力学习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的重要思想，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和政策水平；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，热心做学生思想政治工作，有强烈的事业心和使命感；认真研究和探讨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和规律，有大胆创新的精神和突出的工作业绩；努力加强自身修养，刻苦学习、廉洁自律，不断提高个人综合素质。

2、学生工作先进集体：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落实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各项方针、政策，有较强的政治意识、责任意识和创新意识；把有针对性、富有实效的思想教育与科学、严格的管理工作相结合，形成良好的工作运行机制；加强队伍建设，有一支素质较高、结构合理、乐于奉献、相对稳定的学生工作干部队伍；解放思想、与时俱进，不断进行工作内容、方法、手段的创新，积极拓宽学生工作的途径和渠道，取得良好的工作经验和优秀成果。

3、三好学生：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，认真学习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；有远大的理想追求和高尚的道德情操，模范遵守学生行为准则和学校有关规章制度；刻苦学习，成绩优秀，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和开拓创新精神；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，有较强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；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和文娱活动，有良好的身心素质。

4、优秀学生干部：认真进行政治理论和时事政策的学习，有较强的理论素养和政治鉴别能力，学习成绩优异；以身作则，在学习、工作、生活中发挥骨干带头作用，有较强的组织能力；率先垂范，热心为同学服务，肯于吃苦，乐于奉献，在同学中有较高威信和号召力；爱好广泛，积极组织和参与各种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活动，工作成绩突出。

5、先进班集体：积极加强组织建设，有政治坚定、团结协作、联系群众的班级领导核心；积极上进，有互助友爱、力争上游、文明健康的良好班风；勤奋学习、有刻苦钻研、严谨求实、开拓创新的优良学风；积极开展健康有益的科技文化、文娱体育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，有良好的育人环境和氛围。
三、评选推荐的范围和名额：

1、评选范围：学生的评选在全校本、专科（二、三年级）及研究生中推荐（以本科生为主）；教工的评选在专职学生工作队伍和个人中推荐。
2、评选推荐名额：

（1）三好学生：（27名），从校三好学生中产生，各学院最多可推荐2人，参加学校联评。

（2）优秀学生干部：（14名），从校优秀学生干部中产生，各学院可推荐1人，参加学校联评。

（3）先进班级：（2个），从校先进班级中产生，各学院可推荐1个班级，参加学校联评。

（4）学生工作先进个人：（5名），从专职学生工作人员中产生，包括学生处、团委、招生就业指导处、各学院学生工作负责人、辅导员，参加学校联评（5人中至少1名辅导员）。

（5）学生工作先进集体：（2个），从学生处、团委、招生就业指导处、各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中产生，参加学校联评。

四、成立评选工作领导小组：

组  长：武俊峰
副组长：刘长军
成  员：
肖庆生  徐向晨  陈春明  谭世信  满春涛  南日山  
高秀江  邓彩霞  李国辉  安文斌  张泰复  单郦娜  
马  丽  于显臣  原海滨  孙明哲  冯万里  张立双  
周晓丽  马  兰  杜 野
五、有关要求：

1、充分重视，提高认识。各学院要本着公开、公正、公平的原则，把这项工作当作总结工作、提炼经验的有利契机，科学公正地进行比较评价和自我评价，要利用这次评选和表彰的机会，加强对先进典型的学习、宣传，掀起“争先创优”的热潮。

 2、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学院的评选、推荐工作要在院党总支的领导下进行，组成相关人员参加的评选工作小组，评选工作要严格按照评选程序进行，做到客观、公正。

3、各学院按照通知要求认真做好评选工作，并于3月26日下班前将推荐名单报到学生工作部，3月29日学校组织联评，推荐材料由各部门负责人在学校联评中使用。

二○一○年三月十七日 

  党委学生工作部                     2010年3月1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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